
桃園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
承辦人：姜小姐
電話：03-3386225
電子信箱：1002858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勞資字第115011349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ATTACH1 ATTACH2 ATTACH3

主旨：有關遴選本府第6屆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、仲裁委員及
仲裁人（任期自116年1月1日至118年12月31日），請貴單
位惠予推薦適格人選，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6條及勞資爭議仲裁辦法第8、9、

18條規定辦理。
二、請惠予推薦適格之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、仲裁委員及仲
裁人，並於115年6月5日前免備文送本府勞動局承辦人姜小
姐（電子信箱：10028585@mail.tycg.gov.tw、傳真：03-
3328121）。

三、檢附「第6屆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推薦資料
暨意願調查表」、「第6屆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
推薦資料暨意願調查表」及「第6屆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
仲裁人推薦資料暨意願調查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總工會、桃園市職業總工會、桃園市產業總工會、桃園市工業會、桃園
市商業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勞資爭議調解處理協會、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
會、桃園市勞資關係發展協進會、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、桃園市群眾服務協
會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
中央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
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真理大學、
玄奘大學、開南大學、中原大學、元智大學、萬能科技大學、健行科技大學、
基隆律師公會、桃園律師公會、台北律師公會、新竹律師公會、財團法人法律
扶助基金會桃園分會(請分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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